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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審查會議紀錄之製作方式與程序 

專案經理除整理送審計畫之審查意見外，應將已核定且提供給計畫主持人的

各案審查意見，連同該次會議主席報告與提案討論決議等事項，彙整成該次審查

會議紀錄，以電子郵件寄給所有委員確認，並請委員 5 個工作天內回覆有無異

議。如無異議，須於下次審查會議核備；如有異議，則請示主委處理方式，必要

時得排入下次審查會議議程討論。 

 審查會議紀錄之製作方式包含以下項目： 

一、 會議 日期與地點 

二、 主席、出席委員、缺席委員、列席人員、諮詢專家或觀察員等人之姓

名（視需要） 

三、 該次會議有無達法定開會人數、機構、性別等規定之紀錄 

四、 各送審計畫之審查迴避人員備註 

五、 各送審計畫名稱、討論內容摘要、決議事項、非專業委員之意見紀錄、

投票表決人數（未出席會議之委員不得參與表決） 

六、 免除審查之研究計畫報告備查（視需要） 

七、 簡易審查之研究計畫報告備查（視需要） 

八、 一般審查之研究計畫報告備查（視需要） 

九、 定期追蹤審查結果報告備查（視需要） 

十、 報告事項與臨時動議（視需要） 

 倫審會的審查會議紀錄及審查結果核備後，應公開於本校治理架構網站上，且

公開內容依據〈人體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組織及運作管理辦法〉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至少須包含會議日期、出席與缺席委員姓名、研究計畫名稱、討論內容

摘要及決議事項。 

 

通過日期 版本 通過會議 

102年 07月 18日 1 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103年 06月 19日 2 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103年 08月 21日 3 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103年 12月 15日 4 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103年 12月 18日 5 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107年 09月 17日 6 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